

乙、本院委員質詢部分

（一）本院張委員智倫，鑑於行政院為達成「2050淨零排放」之目標，於《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》中，擬強制新建、增建及改建大型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。惟一般住宅及商業辦公大樓人口密集，強制設置光電板恐引發火災搶救不易、屋頂漏水修繕權責不清及維護成本過高等疑慮，嚴重影響民眾居住安全與財產權益。為保障民眾生命及財產安全，爰要求行政院應責成內政部及相關部會重新檢討《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標準》法規，將強制設置範圍限縮於公有建築及工業區廠房，並在未獲全民共識前，暫緩公告實施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

說明：

一、政府推動再生能源發展，意圖修法或透過行政命令強制符合一定規模之新建、增建、改建建築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。惟台灣地狹人稠，一般住宅與商辦大樓林立，且住商混合情況普遍，與工業區或公有建築之使用性質截然不同。

二、參考近期媒體報導與民意反映，強制於一般住宅及商辦設置光電板有以下重大疑慮：

(一)消防安全風險：光電板若發生火災，因帶電特性導致難以撲滅，且燃燒產生之有毒物質將威脅密集居住區之民眾健康。

(二)建築結構與維護：台灣多颱風地震，光電板之設置增加建物負擔，且後續漏水維修責任歸屬（如管委會與住戶間之權責）易生糾紛。

(三)成本轉嫁：強制設置將提高營建成本，最終轉嫁於房價或管理費，加重民眾購屋與居住負擔。

三、「公有建築」具示範性質且產權單純，「工業區」則具備專業管理能力且建物面積較大，較適合作為優先推動場域。反觀一般住宅及商辦涉及廣大民眾身家財產安全，不應貿然強制實施。

四、綜上所述，為兼顧能源轉型與民眾居住權益，建請行政院立即檢討現行政策，除公有建築與工業區外，應明確排除一般住宅及商辦大樓之強制設置義務，勿將能源轉型成本與風險轉嫁於一般民眾。


